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认责听告字〔2026〕第004号
李飞：
根据乔普城的申请，本局对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在涉嫌提供虚假材料取得注销情况进行了调查，已调查终结。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现将关于该次虚假市场主体注销涉及的直接责任人问题，本局拟作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在对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情况进行调查时本局发现：根据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关于提请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的函、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事宜征求意见的反馈以及申请人乔普城的询问笔录等调查事实，当事人在知道存在上述欠缴公积金、社保费的情况下，与《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作出承诺（承诺无债权债务、未发生债权债务）不符。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操作实施意见（试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李飞属于在虚假市场主体注销中，对提交材料和填报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完整作出的承诺人，且没有提供证明其自身没有过错的其他证据材料。综上，拟认定李飞为虚假注销直接责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李飞作为直接责任人自市场主体注销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市场主体登记。
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认定直接责任人，李飞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李飞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皮伏秋、黄天华；联系电话：010-692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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